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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l 青

    本标准是根据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电力 仁20011 44号)《关于确认2001年度电力行业标准制、

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的安排编制的。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主要考虑了火电厂磨煤机主要磨损件的

焊接堆焊生产与采用焊接方法堆焊修复的情况口
    本标准主要根据电力行业火电厂多年来有关磨煤机耐磨堆焊的试验研究成果以及积累的经验编

写，在编制过程中力求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及可操作性，可以指导火电厂磨煤机耐磨件的堆焊工作。

    本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电力行业电站焊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并解释。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国电电力建设研究所、江苏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宁夏电力科技教育工

程院、河北电力研究院、华北电网有限公司焊接技术培训中心、山东电力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德录、张学诚、马彦喜、姜运建、任永宁、郭军、张忠文。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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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煤机耐磨件堆焊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磨煤机耐磨件堆焊的技术条件及其验收要求。
    本标准适用干球磨机衬板，中速磨磨辊、底盘瓦、磨环，风扇磨冲击板、护钩、护甲等部件的堆

焊;其他耐磨件的堆焊也可参照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

所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
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T 9443铸钢件渗透探伤及缺陷显示痕迹的评级方法

    GB/T 9444铸钢件磁粉探伤及质量评级方法

    GB/T 17493低合金钢药芯焊丝

    GB/T 17854埋弧焊用不锈钢焊丝和焊剂

    DUT 679焊工技术考核规程
    DUT 681磨煤机耐磨件技术条件
    DUT 753汽轮机铸钢件补焊技术导则

    JB/T 3223焊接材料质量管理规程

    JB/f 9218渗透探伤方法

一般规 定

3.1 焊接方法

    对于中速磨磨辊和底盘瓦等回转体耐磨件，应采用自动焊的方法 (包括埋弧堆焊和明弧堆焊等)，

其他无法实现自动焊的耐磨件也可以采用焊条电弧焊。

3.2 对焊接工作人员的要求

3.2.1焊接工作人员包括焊接技术人员、焊工和焊接检验人员。
3.2.2 焊接技术人员应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水平和较丰富实践经验:熟悉并认真执行本标准，结合实际

情况编制堆焊工艺方案;负责记录、检查、整理堆焊技术资料等。
3.2.3焊工应按照DL/T 679的规定考核，并取得相应焊接方法 (埋弧焊1G和焊条电弧焊1G)的焊工

合格证书;施焊前应掌握堆焊设备的使用方法、耐磨件的结构和材料成分、堆焊材料的性能等，并通

过实际焊接条件的模拟练习后，严格按照给定的堆焊工艺和焊接技术措施进行施焊。

3.2.4 焊接检验人员包括无损检验和理化检验人员。无损检验人员应具有11级及以上检验资格，理化

检验人员应具有相应检验项目的资格。

3.3 耐磨件、焊接材料和堆焊设备
3.3.1堆焊前应按DLlf 681的规定对耐磨件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进行核查。
3.3.2 根据耐磨件的材质成分、工件结构、工况条件等选用焊条、焊丝、焊剂等焊接材料，焊接材料

必须有制造厂的质量合格证书，其质量管理应符合JB/f 322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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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堆焊时，宜使用以钢带内包敷合金粉末轧制和拉拔而成的药芯焊丝，药芯焊丝的质量应符合

GBtr 17493的要求，同时焊丝的药粉应填充均匀。其填充率的变化每米应不大于5%0
    埋弧自动堆焊时，应保证焊剂与焊丝的配套使用，焊剂的质量应符合GB/r 17854的要求

3.3.3 堆焊及其辅助设备须具有参数稳定、调节灵活、安全可靠等性能，并满足堆焊规范的需要。
    采用自动堆焊的方法时，对堆焊及其辅助设备应满足如下要求:
    a)焊接电源应能保证长时间连续稳定工作;

    b)操作机能实现自动焊枪的上下左右方向移动:
    c)变位机能实现水平方向的旋转和垂直方向的翻转;

    d)除尘系统能对自动焊时释放的焊接烟尘进行净化;
    e)磨煤辊、底盘瓦的工装卡具应根据相应型号的磨煤机来制作，并且不能破坏耐磨件的装配尺寸。

3.4 安全要求和环境条件

3点1堆焊工作必须遵守安全、防护、防火等规程的有关规定。

3.4.2 堆焊工作的环境温度不得低于5'C，否则应采取相应措施。

4 焊前准备

4.1 耐磨件经磨损或其他破坏后，应首先目视检查，如有必要按照JB/T 9218进行探伤检验，如果存

在有可能导致部件整体破坏的缺陷时，不宜进行堆焊修复。

4.2 对确定需进行堆焊的耐磨件，其堆焊前的材质成分、表面硬度、结构尺寸、磨损型线等应有原始

记录。

4.3 堆焊前应对耐磨件表面的油污、锈等进行清理。

4.4 焊前预热根据自动焊和焊条电弧焊分别要求如下:
    a)自动焊时，一般不需要进行焊前预热。当环境温度低于5℃时，应考虑采取预热措施，预热温
        度以100℃以下为宜。

    b)焊条电弧焊时，如果需要预热，预热温度应根据堆焊耐磨件的材质成分并参照DLrr 753和表1

      确定。氧一乙炔焰只适于局部预热，局部预热时的加热范围应大于被焊区四周约l00mm，当采
        用氧一乙炔焰加热时，火焰焰心距离工件 l Omm以上，均匀加热。

                        表1 常见母材的手工堆焊推荐焊接材料和预热温度

耐磨件材质 堆焊焊条
预热温度
    ℃

备 注

ZGCrMo EDPCrMo-AI-15 100- 150 小型工件可不预热

ZGNiCrMo EDCrNi-B-15 100- 150 小型工件可不预热

ZGCr5M o EDPCrMo-A4-03 150̂ 200

ZGMn 13 EDMn-A-16 室温

ZGMnl8 EDMn-A-16 室温

KmTBCCr20Mo EDZCr-B-03 200̂ 250

KmTBCCr26 EDZCr-B-16 200.250

KmNi4Cr2 EDCr-C -15 200̂ 250 大型工件应预热至300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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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堆焊工艺

5.1 堆焊工艺措施

    堆焊前应编制堆焊工艺措施，堆焊工艺措施应包括以下内容:堆焊方法;堆焊操作人员要求;堆

焊使用的设备及工装要求;堆焊材料的牌号、生产厂家、材料成分等;堆焊顺序及工艺参数;试验性

焊接的要求;要求的焊道形状;焊后检验要求。

5.2 焊条电弧堆焊工艺

    焊条电弧堆焊时宜采用多层多道、分段退焊的方法。常见母材的焊条电弧堆焊推荐焊接材料和预

热温度见表to

5.3 自动堆焊工艺

5.3.1 自动堆焊工艺参数根据药芯焊丝的规格确定，一般采用直径为3.2mm的焊丝，焊接电流400A-
600A，焊接速度 (变位机旋转线速度)800mm/min̂  LOOOmm/min,焊丝干伸长度30mm-35mm

5.3.2 合适的焊道形状是宽9.5mm，高3.2mm的窄焊道，同一焊层的后一焊道覆盖前一焊道的40%左

右，下一焊层的焊道依次排列在上一焊层的两个焊道中间。

5.3.3 堆焊过程中，保证耐磨件的层间温度不超过200'C.

5.3.4 堆焊层允许存在分布均匀致密的龟裂纹，但不能出现贯穿性裂纹。
5.3.5 堆焊过释中应使用专用卡尺测量，随时调整耐磨件的外形尺寸。

质量检验及要求

  检验项目

6.1.1 耐磨件堆焊后应进行外观检查、无损检验、金相检验和硬度检验。

6.2 外观检查

62」 耐磨件堆焊后表面应无熔渣、焊瘤和飞溅物等，并平滑过渡到母材。
6.2.2 焊条电弧焊时应符合原部件的尺寸要求。自动焊时，使用专用卡尺测量堆焊后磨煤辊、底盘瓦
的外形尺寸，对照原产品的图纸要求，其周向尺寸偏差不大于士5mm，径向尺寸偏差不大于士1.5mm,

堆焊层表面的鳞片状突起不平度不大于3mmo

6.3 无损检验

6众1 如果要求堆焊层不允许存在裂纹，则应对堆焊区和周围母材进行磁粉探伤或渗透探伤检验，并

符合GB/T 9443和GB/T 9444的要求。

6.3.2 磨煤辊、底盘瓦的堆焊层允许存在分布均匀致密的龟裂纹，但不得有贯穿性裂纹和密集型气孔

等缺陷

6.4 金相检验

    使用一批焊接材料进行堆焊时，应在首件耐磨件上进行腹膜金相检验，金相测点两点以上。自动

堆焊耐磨件的金相组织类型应为莱氏体基体上分布着各向同性的共晶碳化物和二次碳化物，碳化物的

面积含量应达到60%以上。

6.5 硬度检验

    每一部件堆焊层的硬度测点应不少于三处，每处测量三次取平均值。自动堆焊耐磨件的硬度值应

达到洛氏硬度HRC58以上。其他手工堆焊部件应该符合相应产品的技术条件。

6石 其他要求

    耐磨件堆焊后应满足其装配要求。

技术文件

  堆焊技术文件应及时编制和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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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堆焊技术文件内容包括:
    a)耐磨件的原始材质成分、表面硬度;

    b)焊接材料质量合格证明书;
    c)耐磨件堆焊工艺措施或工艺方案;

    d)耐磨件堆焊后的外观检验和成品尺寸记录;

    e)堆焊层的金相检验、硬度检验、无损检验等报告。


